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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都市設計審查小組 

第 256次會議紀錄 

中華民國 114年 8月 20日內授國更字第 1140811190 號 

壹、114年 7月 25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時 30分 

貳、地點：本部國土管理署第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王委員兼執行祕書武聰代 

紀錄：吳品燕、吳麟兒 

陸、確認第 255次會議紀錄  
紀錄確認。 

  

柒、討論事項 

第 1 案：「淡海新市鎮第 1 期發展區第 2 開發區公司田段 18 地號合登

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日用品零售或服務業及集合住宅新建工

程」都市設計審議案 

一、發言要點 

（略） 

二、決議 

請設計單位依下列各點及作業單位初審意見（詳附件）修正書圖及補充說

明後，再提本審查小組審議： 

（一） 有關臨道路退縮帶狀式開放空間之綠帶及人行道設計、其他開放空間

之景觀設計： 

1. 淡金路二段為主要道路，請比照鄰地設置雙排樹並增加綠化。 

2. 臨停機車位請設置於法定退縮範圍後之基地內。 

3. 車道出入口請以垂直既有道路方式設置，以維持既有兒童遊戲設

施使用。建議設計單位認養兒童遊戲區並採共榮方式規劃，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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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車交織間之緩衝空間及防護措施以維護人行及兒童安全。 

4. 本案基地東西側高差為 2 公尺以上，建議植栽以階梯式花台規

劃，避免設置超過 1.5公尺擋土牆，另須依山坡地規定檢討。 

5. 本案擬申請放寬西南側部分開挖範圍位於指定留設帶狀式開放

空間範圍內，請依「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一期細部計畫地區都市

設計審議參考原則」檢討(如:放寬後減少地下開挖樓層數等說

明)，並於計畫書內載明。 

（二） 有關動線系統設計：  

1. 車道出入口此次設置於次要道路為主要方案，請整合兒童遊憩區

之整體規劃設計及增設相關防護措施。 

2. 請設計單位先洽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、新北市淡水區公所討論

車道出入口設置於次要道路且保留兒童遊戲區功能之可行性、後

續維護管理議題(如是否認養兒童遊戲區)及確認車道出入口位

置獲致共識後，再提會討論。 

3. 請依消防局審查防災動線圖說最後版本送審，並於核備前於報告

書檢附審核通過證明文件。 

4. 本案車道出入口如移至次要道路，與西南側兒童遊戲區後續處置

方式應有詳細說明，並分析周邊人車動線，說明有無相關疏導措

施規劃，配合調整規劃圖面、消防動線等補充說明。倘與相關權

責機關綜合討論後，仍宜優先維持原方案 B（車道出入口設置於

主要道路側），相關人車動線、交通影響，以及整體規劃配置等

部分亦請再檢視修正並加強說明。 

（三） 有關建築量體配置、高度、立面造型風格、色彩及屋突等設計： 

1. 本案所載基本資料，例如:P.3-1屬第 2開發區、交通環境說明等，

請再檢視修正。 

2. P.5-2-1景觀剖圖 B6M退縮範圍檢討數值標示誤植，請修正。 

3. P.5-3-1~ P.5-3-2法定空地綠化面積率檢討有誤，灌木不得重複

計入，請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2點規定及其附表二規定檢

討綠化面積率。 

4. P.5-8 景觀照明部分，請於退縮留設人行道處增設景觀高燈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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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護行人安全。 

第 2 案：「淡海新市鎮第 1 期發展區第 1 開發區淡海段 43 地號京美建

設股份有限公司日用品零售或服務業及集合住宅新建工程」

都市設計審議案 

一、發言要點 

（略） 

二、決議 

本案經委員討論後修正通過，請設計單位依下列各點及作業單位初審意見

（詳附件）修正書圖補充說明後依程序辦理核備事宜： 

（一） 本次會議同意放寬本案東側部分開挖範圍，其位於指定留設帶狀式開

放空間範圍內，並請於報告書檢附依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一期細部計

畫地區都市設計審議參考原則詳細檢討內容。 

（二） 有關臨道路退縮帶狀式開放空間之綠帶及人行道設計、其他開放空間

之景觀設計： 

1. 人行開放空間鋪面設計為線性，整體視覺上有向前流動之現象，

因位於全街廓街角處，建議減少鋪面設置，減少植栽單調排列之

種植方式，增加植物群落設計。 

2. 臨停機車位請設置於法定退縮帶後之基地範圍內。 

3. P5-15、P4-1-1有關 8公尺退縮範圍不一致，請釐清修正。 

（三） 有關動線系統設計： 

1. 本案規劃 5戶日用品零售業，請補充說明裝卸動線。 

2. 各棟間之延續騎樓高度及空間是否符合雲梯車救災所需空間及

動線，請加強檢討。 

3. P.4-1-1 設計單位向消防局申請 3 處消防破口，建議減少破口，

以避免產生違規事件，並請消防局提供相關意見。 

4. 請車道出入口出口處劃停止線，並於前側繪製停字。 

5. 停車場車道旁 3格停車位請加強檢討是否與車行動線造成衝突，

並檢討停車空間是否足以打開車門。 

（四） 有關建築量體配置、高度、立面造型風格、色彩及屋突等設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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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依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」第 39 條檢討設計容積、樓地

板面積與 3-1頁面積計算表數值不一致，請修正。 

2. 請補充依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」第 41 條第 2 項檢討內

容。 

3. 景觀剖面 AB 向剖面圖地下室範圍錯誤，請檢討覆土深度，若覆

土深度不足，不得計入綠化面積及喬木數量。 

4. 無法綠化適用項目、原則，請依新北市政府 108年函示列舉方式

檢討修正。 

5. P.4-1-2 本案涉及消防動線圖說檢討需移植部分公有行道樹，請

說明與權責機關溝通情形，並於核備前檢附協調結果證明文件於

報告書。 

6. P.4-2-1剖面圖 A.B向剖面圖標示相反，請修正。 

7. 地下室西南側內凹一處，請列入計算開挖範圍。 

8. 建築物立面外觀色彩顏色過深，深色容易吸熱造成建築能耗增

加，請調整色號。 

9. 自 114年起新北市建築能效等級需達 2級以上，請依規定辦理。 

第 3 案：「淡海新市鎮第 1 期發展區第 1 開發區淡海段 48 地號溪福建

設日用品零售或服務業及集合住宅新建工程」都市設計審議

案 

一、發言要點 

（略） 

二、決議 

本案經委員討論後修正通過，請設計單位依下列各點及作業單位初審

意見（詳附件）修正書圖補充說明後依程序辦理核備事宜： 

（一） 有關臨道路退縮帶狀式開放空間之綠帶及人行道設計、其他開放空間

之景觀設計： 

1. 依淡海都審規定臨公 23 公園用地需退縮 6M 建築，P.3-3 開放空

間系統設計圖說雖依規定留設，惟設置固定式圍牆，且未退足

6M 後再設置，設計單位與會議當日補充說明將改以綠籬方式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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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，後續請修正報告書相關圖面，俾憑檢視。 

2. 樹種請配合鄰地幼兒園種類，建立植栽群聚效應，打造良好景觀

空間。 

3. 本案車道與住戶通行路線比重不平衡，社區入口應融合公園景觀

打造社區入口意象，請加強人行通道鋪面及景觀相關設計，並取

消綠籬以提升整體景觀效果。 

（二） 有關動線系統設計： 

1. P.3-6-1 本案人車動線交織，請加強相關安全管制措施。另請修

正整體鋪面規劃配置，將車行及人行步道範圍鋪面區分設置。 

2. 請於車道出入口出口處劃停止線，並於前側繪製停字。 

（三） 有關建築量體配置、高度、立面造型風格、色彩及屋突等設計： 

1. 面公園側之建築物立面避免過於剛硬，請於圖面繪製實際喬木高

度及增加矮樹叢，以減少建築物對公園之視覺衝擊。 

2. P3-6-2充電設備管線設備僅設置 1點，充電設施管線需能供應每

台停車位，以避免未來管委會拒絕充電設施拉線配電行為。 

3. 建蔽率計算錯誤，請一併修正面積計算表及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

施行細則」第 36條之檢討及數值。 

4. 無法綠化適用項目、原則，請依新北市政府 108年函示列舉方式

檢討修正，例如：基地內通路非屬函示項目，計入 1/2綠化面積

項目、綠化面積有誤、法定喬木請以實設綠化面積檢討，請一併

修正。 

5. 車道側請增加景觀高燈，以維人車夜間安全。 

6. 自 114年起新北市建築能效等級需達 2級以上，請依規定辦理。 

 

捌、臨時動議(無) 
玖、散會 


